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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3/Circ.6通函

（2024年 10月 24日）

2001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

2024年船舶防污底涂层清除最佳管理实践指南

1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其第 59届会议（2009年 7月 13日至 17日）上，批准了伦

敦公约和议定书协商会议制定的《船舶防污底涂层清除最佳管理实践指南，包括 TBT 船体

漆》（AFS.3/Circ.3通函和 LC-LP.1/Circ.31通函）。

2 2014 年 11月，伦敦公约和议定书的理事机构在其联合会议上批准了《经修订的船

舶防污底涂层清除最佳管理实践指南，包括 TBT船体漆》（LC-LP.1/Circ.31/Rev.1通函），

以纳入对在水中清洗活动中可能落入海底的生物或涂层的问题，这可能干扰疏浚和疏浚物处

置作业。MEPC 68（2015 年 5 月 11 日至 15 日）获悉了经修订的指南，该指南还作为

AFS.3/Circ.3/Rev.1通函予以分发。

3 2023 年 10月，伦敦公约和议定书的理事机构在其联合会议上批准了《经修订的船

舶防污底涂层清除最佳管理实践指南》，此次修订是在MEPC 76（2021年 6月）通过 AFS
公约的修正案引入对西布曲尼的控制措施后进行的，该修正案于 2023年 1月 1日生效。经

修订的指南于 2023年 12月 1日通过 LC-LP.1/Circ.108通函发布。

4 在通过了《2023年为最大程度减少入侵水生物种转移的船舶生物污垢控制和管理导

则》（MEPC.378(80)决议）之后，秘书处确定了若干后续和编辑性修改，并于 2024年 6月
10日分发了《船舶防污底涂层清除最佳管理实践指南》的修订版本（LC-LP.1/Circ.108/Rev.1
通函）。MEPC 82（2024年 9月 30 日至 10 月 4日）同期批准了经修订的指南，其文本载

于附件。

5 提请 IMO各成员国使所有相关方注意到经修订的指南。

6 本通函废除 AFS.3/Circ.3/Rev.1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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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年船舶防污底涂层清除最佳管理实践指南

1 背景和引言

1.1 防污底系统用于船体，以限制污垢对阻力、燃料消耗和燃烧产物排放的影响。它们可

能含有杀虫剂或不含杀虫剂。历史上，曾在防污底系统中使用多种杀生物剂。其中一些被证

明对水生生物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因此在区域或国际层面上被限制或禁止使用。最有效的

杀生物防污底系统是自抛光聚合物涂层，随着船舶在水中推进，涂层会磨损，露出新鲜的杀

生物剂层。从船体上渗入水中的杀生物剂可能会对非目标生物产生不利影响。清除防污底涂

层的活动可能是释放杀生物剂的另一个主要来源。防污底系统的选择，以及废弃涂层的收集、

处理和处置，会影响杀生物剂在环境中释放，并可能导致在施涂和清除活动进行区域附近区

域的海洋沉积物中出现高浓度的杀生物剂。采用合理的管理实践施涂和清除防污底系统，可

以减少杀生物剂在自然环境中释放。

1.2 由于其性质，所有防污底杀生物剂都是有毒的，可影响除引起污垢的生物外的广泛范

围的生物。最著名的例子是三丁基锡（TBT），其是 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广泛使用的

防污底剂。TBT 在浓度为十亿分之几的范围内被发现可引起某些海洋蜗牛物种的生殖异常

和种群效应，并被怀疑对其他生物的内分泌系统有影响。低浓度的 TBT使牡蛎产生壳变形，

降低了其作为海鲜的价值。TBT 还与其他海洋物种免疫抑制和其他不良影响有关联。另一

种广谱防污底剂的例子是西布曲尼，也称为伊格拉洛，这是一种环境持久的藻类杀生剂，除

了靶向生物外，还被证明会影响初级生产者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如珊瑚礁。

1.3 《2001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AFS公约）于 2008年 9月 17日生效，

禁止在船舶上新施涂 TBT 和其他有机锡化合物（OTC）为基础的防污底漆，并要求将其从

船体上清除或覆盖。2021年，MEPC 76以 MEPC.331(76)决议通过 AFS 公约的修正案，该

修正案引入对西布曲尼的控制措施并于 2023年 1月 1日生效。西布曲尼是三氮杂茂类除草

剂之一，可降低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力。它通常与铜或铜化合物一起用于防污底漆中作为杀生

剂的增效剂。西布曲尼不易生物降解；其在海水中的非生物降解速度非常慢，通过阻断电子

传输来影响初级生产者中的光合作用。这种抑制最终会导致二氧化碳吸收减少、碳水化合物

产量降低，最终导致植物饿死。因此，西布曲尼可能会威胁多种栖息地，从珊瑚礁和海草床

到开放式锚地。其主要除草剂特性意味着珊瑚虫共生藻类、浮游植物和附着生物尤其容易受

到影响。

1.4 在清除防污底漆以达到 AFS公约合规要求的船厂和其他设施，会产生大量含有杀生物

剂的废物。鉴于这种危险物质的高毒性潜力，其不当管理可能对环境造成风险。

1.5 如伦敦议定书附件 2 第 4段所述，对于疏浚材料，废物管理的目标应是查明和控制污

染源。这应通过执行防止废物战略来实现，并要求参与控制点污染源和非点污染源的有关地

方和国家机构之间进行合作。

1.6 基于这些原因，2006年，根据伦敦公约和议定书成立的科学小组开始制定关于船舶防

污底涂层清除的最佳管理实践（BMPs）指南。科学小组于 2007年 6月讨论了一份关于 BMPs
的初步报告（LC/SG 30/8和 LC/SG 30/14）。

1.7 2007年 11月，伦敦公约和议定书的理事机构指出，由于 AFS 公约将于 2008年 9月 17
日生效，这一问题现在变得非常紧迫。MEPC 57以临时咨询意见的方式获悉科学小组收集

的关于船舶防污底系统无害环境清除方法的资料，从而形成了文件 MEPC 57/INF.2。2008
年 5月，科学小组按计划继续他们的工作，并准备了一份“正在进行的工作”报告（LC/SG
31/16，附件 11），作为文件MEPC 58/INF.3提交，随后于 2008年 10月由理事机构通过。

1.8 认识到伦敦公约和议定书在控制污染源和内部水域活动方面的有限指令，在此提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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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BMPs作为处理和管理 AFS 物质的工具。

1.9 自 2009 年首次发布这些 BMPs 以来，IMO 又制定了相关指导文件。2011年，MEPC
通过了《2011年为最大程度减少入侵水生物种转移的船舶生物污垢控制和管理导则》（2011
年生物污垢导则，MEPC.207(62)决议）。随后，经过广泛的审查和修订过程，MEPC于 2023
年 7月通过了《2023年为最大程度减少入侵水生物种转移的船舶生物污垢控制和管理导则》

（2023 年生物污垢导则，MEPC.378(80)决议），废除了 2011年生物污垢导则。此外，在

2012年批准了《娱乐艇最大程度减少入侵水生物种作为生物污垢（船体污垢）转移指南》

（MEPC.1/Circ.792 通函），该文件包括关于水上检查、清洁和维护的具体信息（见 2023
年生物污垢导则第 8 和 9节以及 2012年娱乐艇指南第 9节），而这些信息在当前的 BMPs
中没有涉及，但这些活动可能会产生含有防污底材料的废物。因此，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这些文件获取有关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

1.10 本文末尾列出了推荐的拓展阅读资料及参考文献。

2 概述

2.1 BMPs通常包括两种方法：

.1 源控制方法（例如：船舶遮盖、清扫、覆盖废物堆，以及对废物和油漆进行围堰储

存）；并且

.2 收集、过滤和处理方法（例如船体清洗水沉淀柜和过滤器）。这些 BMPs取决于不

同类型造船和维修设施的一些基本要求。

2.2 在进行 AFS涂层清除时可能会产生 AFS废物，AFS涂层清除过程中为准备施涂新涂层

清除船体涂层层。

2.3 与清除防污底涂层相关的废物类型包括：

.1 表面清洗清除污垢生物体，这些污垢生物体可能连同含有杀生物剂的油漆一起被清

除掉；

.2 油漆碎片和其他油漆残渣，要么是刮擦、打磨等操作产生的干残渣；要么是在清洗

水和湿式喷砂用水中；

.3 溶解的杀生物剂及其相关降解产物，在清洗水和湿式喷砂用水中；

.4 用于喷砂的受污染的砂或砾石；和

.5 采用物理方法（如过滤或水处理）从废物材料中清除含有杀生物剂的油漆。

2.4 本指导文件提供了清除 AFS的方法信息。还描述了清除 AFS废物链的环保步骤，并包

括推荐的 BMPs和相关信息的参考文献。

3 基本设施要求
①

3.1 所有清除 AFS涂层的设施都应遵循良好的卫生习惯，如详细记录、妥善保管材料和设

备，并向工人传授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卫生知识。

3.2 无论设施的类型如何，管理部门都应负责建立一个明确的安全操作框架，并为支持良

好的环境和安全实践分配职责。管理部门应向所有员工传达明确的行为准则。该行为准则应

包括在发生误操作或废物材料因人为失误、洪水、火灾和其他情况而泄漏时采取应急措施的

描述。应急响应的最佳实践将根据设施和事件的具体情况而异，不在本文中明确说明。

3.3 清除 AFS涂层的设施在技术复杂程度方面差异很大。并非专门设计或配备用于船舶维

护和修理工作的地点可能被临时设立以处理较小的工作量。处理更大工作量的其他设施可能

配备更完善，可能包括结构（例如干坞）和受过培训的员工。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也都可能

① 术语“设施”系指大船厂、干坞、小船厂、船舶建造或翻新厂、港口、码头、船坞或其他可能清除 AFS
的相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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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应特别注意适用于设备不那么完善的设施的最佳管理实践。

3.4 设施设计：至少，所有用于干式除漆（例如刮漆、喷砂处理）的设施都应具备不透水

的地面或作业台面，并配备用于收集和容纳清除 AFS 过程中所产生废水的系统（就如同在

干坞中能见到的那种系统）。工作开始前，地面应当保持清洁，工作完成后则要彻底进行清

理。如果没有不透水的地面，就应安装临时的不透水表面（例如防水帆布），以确保能控制

住废料并安全收集废水。在工作开始前，还应采取其他必要的环境和安全保障措施，包括设

置带有标识的废物容器以及使用个人防护设备。清除工作应当在室内区域或者用围挡限制的

区域内开展，以便最大程度减少杀生物剂颗粒向环境中扩散。此外，建议配备合适的空气净

化系统，该系统应涵盖 AFS 清除以及对空气中的灰尘、废料和喷砂产生的碎屑的回收功能。

关于不透水地面及其他相关设施的设计与建造细节，可以在推荐的拓展阅读资料及参考文献

（见下文）中找到。

3.5 设施员工：该设施应有指定的员工负责船体涂层废物及废水管理工作。

3.6 颗粒废物的收集及其在设施内的处理：AFS 清除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颗粒废物在

等待处理和处置时应分开存放。储存容器应清楚标明。废物容器中的内容物应送往合适的废

物管理设施进行处理和/或处置。

3.7 安全的废水收集：受到船体涂层废物污染的水在该设施内储存时，应与其他液体材料

分开存放，直至其能够得到处理。废水应收集在密闭的储存罐或容器中。

3.8 废水处理：应将沉淀的悬浮颗粒与上清液分离，并运往有资质的设施进行处理和处置。

3.9 排水要求：应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特定日期的排水量。

4 在陆地上清除防污底系统

4.1 清除防污底系统主要有三种方法：

.1 刮擦：通过手工或设备进行打磨、研磨或刮擦来清除油漆；

.2 喷砂：喷砂处理（干式喷砂、湿式喷砂）；和

.3 喷水/冲洗（低压、中压和高压）。

4.2 清除 AFS的要求：与所有用于涂层清除的设施一样，该设施的基本要求是要有不透水

的地面或工作表面，以及能够收集和容纳 AFS 废物、污垢物质、灰尘的装置，并且如果使

用水来进行清除作业，还要有收集被废物污染的水的装置。正如第 3.4节所述，在作业开始

时，地面或工作表面应保持清洁。在喷砂作业期间工作区内不需要的结构物和材料应从工作

区域移除。参与 AFS涂层清除工作的人员应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例如，不透液手套、面罩、

安全眼镜、防护服；如果废弃物质有可能产生扬尘，则建议佩戴呼吸防护设备）。由于涉及

使用高压空气或高压水，且油漆有可能大面积扩散，因此仅建议在封闭区域或干坞内进行喷

砂作业，该区域或干坞应具备能够收集含有 AFS 涂层残留物的气溶胶颗粒、固体及液体的

功能，包括要有不透水的工作表面以及围堵系统。

4.3 AFS 清除的准备性评估及行动：如有可能，在开始防污底涂层清除作业之前，相关设

施应确定船体上 AFS 的类型。按照 AFS 公约的要求，这一信息可能可从船舶文件中获取。

当知晓 AFS 的类型后，便可在清除、处理以及处置过程中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能够实施

正确的处置行动。例如，非杀生物剂涂层产生的废物与含杀生物剂涂层产生的废物，其处置

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废弃物质的化学处理方式也可能会因杀生物剂的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

4.4 可以通过对船体上的材料进行打磨或研磨来清除 AFS。由于这些操作是使用手动工具

进行的，工人可能会接触到干燥的废物，无论是通过空气传播接触到，还是附着在皮肤上接

触到。应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工人（以及旁观者）的接触，例如使用防护设备（防尘口罩、

护目镜、手套），并且不在有风的日子里进行油漆清除作业。

4.5 喷砂处理是清除 AFS最常用的做法。喷砂处理中所使用的磨料各不相同；磨料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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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砂、喷丸砂、铜渣、刚玉、铝粒以及玻璃珠等。喷砂处理中选择磨料的一些经验法则如下：

.1 选择侵蚀性最小的磨料（就机械和化学特性而言），这样能减少磨损，降低设备维

护费用；

.2 使用最小粒径的磨料，其效果更佳，因为每秒更多的撞击次数会使处理过程更快；

和

.3 找出能有效清除涂层的最低喷砂压力；这样做可在减少压缩空气需求方面节省能源，

减少被清除涂层的分散程度，并且还能降低磨损以及设备维护成本。

4.6 喷砂作业及废弃物收集：干式喷砂产生的气载颗粒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控制：在带有

空气过滤系统的舱室内作业，在设施周围设置细网，或者利用水帘捕捉颗粒并使其沉降在工

作地面上。但预计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能减少工人吸入颗粒的风险。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工人免

受砂砾和颗粒的呼吸危害。采用水进行的喷砂作业只能在配备有收集和清除气载颗粒及废水

系统的设施内开展。

5 防污底废物链

5.1 AFS 可能含有有毒物质，应防止其作为废物进入环境。应当采取措施限制工人及其他

人员的接触风险。提倡在 AFS 废物收集方面采取预防性方法。例如，只有必要的人员才可

进入正在进行 AFS清除作业的区域。此外，应避免在无围护结构的户外开展作业，而且不

应在有风的日子进行户外作业。

5.2 AFS 废物收集：不同类型的废物应存放在专门用于该特定类型废物的独立容器中。作

业完成后，应将废物容器运走，以便在专业设施中做进一步的废物处理。不应通过用水冲洗

或将其刷入环境的方式来清除废物；也绝不能在该设施内对废物进行掩埋、焚烧或长期存放。

5.3 AFS 废水收集：受到船体涂层废物污染的水在设施内储存时，应与其他液体材料分开

存放，直至能够对其进行处理。废水应收集在封闭的储存罐或容器中。在清除船体涂层过程

中受到 AFS 污染的废水应静置，以便悬浮颗粒能够沉淀下来，并从水中进行物理分离。在

AFS 清除现场收集到的上层清液废水应在获得相应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处理和排放，以防废

水中可能存在的来自污垢生物体的化学污染物或外来物种进入环境。

5.4 颗粒废弃物的收集及其在设施内的处置：干废物是通过刮擦、研磨、打磨或喷砂等方

式产生的。磨料（砂砾）可多次重复使用。无论是使用过的磨料，还是诸如油漆碎屑之类的

颗粒物，都必须在作业完成后（如果作业持续数天，则需每日进行）从作业区域收集起来并

运走。

5.5 AFS 废水处置和处理：收集到的废水应经过一套清除受污染废物的系统处理，以使其

废水中的总悬浮固体（TSS）含量达到预先设定的标准。排放水的颗粒物含量不得超过一定

限值 —— 通常来说可能是 100 mg /l（见滕・哈勒斯 - 特贾贝斯 2007年相关论述）。排放

水的酸碱度（pH值）应处于特定范围内（例如，介于 6.5到 9个 pH单位之间）。经过处理

且符合国家预设化学标准的废水可通过生活污水排放系统进行处置；如果要这样做，应事先

告知当地的污水管理部门。应避免将这种受 AFS污染的物质排放到生态敏感的海洋区域。
①

如果有清除溶解态 AFS 成分（如有机锡）的方法，应对此类废水进行处理以清除防污底涂

① 向水体或废水收集系统进行的废水点源排放可能需要遵循预处理方案，并且/或者要获得所在国家的环

境监管机构或州/省级部门颁发的废水排放许可证。例如，在美国，依据《美国清洁水法》第 402条，

美国的某个州或地区可能会颁发国家污染物排放消除系统（NPDES）许可证，该许可证规定了具体的

排放限值和要求（https://www.epa.gov/npdes）。可能会对来自 AFS 设施的排放物适用污水排放限值、

监测要求以及报告要求等规定。如果废水被认定为工业排放废水，那么该废物流可能需要遵循预处理要

求（https://www.epa.gov/npdes或 https://www.epa.gov/npdes/industrial-wastewater）。

https://www.epa.gov/npdes
https://www.epa.gov/npdes
https://www.epa.gov/npdes/industrial-wastewater


6

层中的溶解成分。从废水中分离出来的受污染沉淀物，应被运往有资质的设施进行处理或安

全处置。在没有处置系统许可制度的情况下，受污染的水和沉淀物应被送往铺设了不透水衬

垫的垃圾填埋场，以防废弃物质渗滤到地下水或地表水中。

5.6 喷砂处理的 AFS废物链：受污染的磨料（砂砾）在筛除破碎的砂砾颗粒后可重复使用，

也可回收用于其他用途，或者采用热清洗的方式进行清洁。分离出来的砂砾粉尘和/或不适

合重复使用或回收的受污染砂砾，应在有资质且能避免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设施中进行处置。

如果该设施无法对砂砾进行回收或清洁，那么受污染的砂砾和/或筛分废物就应当被清除，

并转移至具备清洁喷砂砂砾资质的设施。

5.7 喷砂磨料废物处置：湿喷砂产生的废水应进行收集、清除并妥善容纳。遗留在地面上

的磨料（砂砾）应收集起来运走，以便重复使用、回收、清洁或进行安全处置。受污染的磨

料（若不重复使用的话），或者从受污染磨料中分离出来的任何废物，都应被运往有资质的

设施进行处理或安全处置。在没有处置系统许可制度的情况下，受污染的磨料应被送往铺设

了不透水衬垫的垃圾填埋场，以防废弃物质渗滤到地下水或地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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